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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产权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上,产权对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决策

具有显著影响;在宏观层面上,不同的产权安排导致了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别。个人的武力

和社会的规范都可以为产权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无法完全替代法律的作用。获得法律保

护的产权作为一种安全的产权, 更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改革所创造的奇迹离不开产

权制度的创新和法律对产权的保护。产权改革的不完整,特别是与土地相关的法律制度的缺

陷,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中诸多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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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产权、法律与中国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产权开始受到经

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并被视为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用埃格特森
[ 1] ( P140)

的话说, /产权方面的细微

变化可以改变经济系统的宏观业绩并导致经济增长或停滞。政府对产权结构的任何重新界定都会产生

福利影响0。无疑,产权是重要的,同时产权又是脆弱的。所有者的财产会面临来自各个方面 ) ) ) 从个

人、利益集团到政府的威胁,如果缺乏有效的界定、保护和实施机制,产权只能是一纸空文。要真正理解

产权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我们还必须认识产权背后的支持力量,特别是法律的作用, 这正是本文的任务

所在。

论文的基本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在介绍产权的概念和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讨论产权与

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分析产权的各种保护机制,包括武力、规范和法律的作用, 并重点讨论法

律对产权的保护;第三部分首先考察产权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进而指出当前产权保护中的问题及可

能的解决方案;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

一、产权与经济绩效

一般来说,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不同于法学意义上的产权,前者的范围更为宽泛。从经济学的角度

来看, 产权 / 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0
[ 2]
。也就是

说,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 不同的主体会对同一资源产生要求,希望将其用于不同的方向,这些要求

之间是不相容 ( incompatib le)的。为了避免冲突,社会必须提供基本的规则,使围绕稀缺资源的竞争以

有序的方式进行。产权就是这样一种规则。通过产权的分配, 资源的所有者获得了决定资源用途的排

他性权威,其他人必须尊重所有者的选择。非所有者如果希望获得资源,必须与所有者进行谈判和交

易,而不是诉诸盗窃和武力。产权因此将社会引入正和博弈 ( posit ive- sum games)的状态。

产权最重要的作用是将外部性内部化。产权的这种作用可以通过哈定
¹
关于 /公地悲剧 ( trage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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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ons) 0的寓言加以说明。假设有一块开放的草地,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放牧。在这种情况下, 牧

民将会因为增加放牧的数量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不断增加放牧数量,但草地的饲养容量是有限的,当

放牧的总数超过整个草地饲养容量时,草地最终会荒芜。造成悲剧的根源在于, 对每一个牧民来说, 增

加放牧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增加放牧导致的损失, 则是由全体牧民来承担。也就是说, 牧民放牧的

成本被外部化了。对于公地的悲剧来说, 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确立排他性的财产权。如果将草地归一

个牧民所有,全部成本就会内化为个人成本,所有者就会通过个人收益和个人成本的计算, 最大化草地

的总价值,选择社会最优的放牧水平。

产权还创造了投资的激励。经济活动往往不是同时进行的,在投资和获取投资收益之间存在着时

间间隔。如果没有产权的保护,就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说,投资者未来的投资收益将会被他人

侵吞。为了避免这些机会主义行为, 人们只能投入大量的资源,采取成本昂贵的自我保护措施,或者转

向机会主义风险更低但是经济效率也更低的活动, 甚至完全放弃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例如,如果农民

耕作的成果将会被他人侵吞,他可能转向狩猎活动。与耕作相比, 狩猎不需要事前的投资和对投资的保

护,尽管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耕作是更有效率的。产权的存在将会降低机会主义的风险,鼓励人们进行

长期投资,有助于实现经济活动的最优时机选择 ( optim al t im ing of econom ic activity)和资源的跨期最优

配置 ( intertemporally opt imal a lloca tion)。

上述分析意味着,产权对经济绩效具有重要影响, 这一论断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从现有的文

献来看,有关的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关注的是产权在微观层面的效果,包括对投

资、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影响;第二个领域侧重于产权对经济整体的作用,并使用跨国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关于产权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安格罗和多纳里 ¹ 的研究发现, 与政府管制下的牡蛎产区相

比,个人所有的牡蛎产区的劳动生产率更高。具体说来,转向个人所有的财产权将会使渔民的平均收入

提高 50%。希格斯 º 通过对华盛顿州鲑鱼渔场历史变迁的研究指出, 华盛顿州由于废除了印第安人在

鲑鱼渔场已经建立的行之有效的产权,最终导致了技术的退步和生产力的下降。安德森和卢克 » 比较

了印第安人保留地 ( Ind ian R eservations)中的三种土地安排,发现与完全个人所有的土地相比,受限制的

个人土地上的产值低 30- 40% ,部落集体管理的土地产值低 85- 90%。

产权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广泛关注。在一项早期的研究中,波托姆利 ¼ 发现, 利比亚的部族成

员在个人所有的土地和自由进入 ( open access)的土地上做出的投资决策是不同的。在自由进入的土地

上,部族成员会种植大麦之类的低价值作物;相反, 在个人所有的土地上,他们将种植高价值的作物, 例

如巴旦杏。不仅如此,在个人所有的土地上, 他们还将进行更多的资本投资。此外, 贝思利 ½ 对加纳的

研究以及埃尔斯顿、利贝卡普和施耐德 ¾ 对巴西的研究都证实了土地权利对投资的影响。产权不仅影

响对土地的投资,也影响企业内部的投资决策。约翰逊、麦克米兰和伍德罗夫 ¿ 讨论了产权和企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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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他们选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 1400余家企业作为样本, 分析了产权

受保护的程度与企业利润中被用于再投资的数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产权得到保护的程度对企业

的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在产权保护程度最低时, 企业利润中用于再投资的比例仅为 32% ;当产权保护

程度最高时,企业利润中用于再投资的比例可以达到 56%。

利用跨国数据研究产权与整体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代表了产权研究的一种新尝试, 在这方面同样

存在许多研究成果。在一篇开创性的文献中, 奈克和基弗 ¹ 引入了两个民间投资服务机构提供的对各

国制度的衡量指标,即 /国际国家风险指南 ( In ternational Country R isk Guide, ICRG)0和 /商业环境风险

信息 (Business Environmenta lR isk Inte lligence, BERI)0。 ICRG的指标主要包括剥夺风险 ( Expropriation

R isk)、法治水平 (Ru le ofLaw)、政府毁约的可能性 (Repudiation ofContracts byGovernment)、政府中的腐

败 ( Corruption in Government)和官僚质量 (Quality ofBureaucracy), 其中前两项指标主要衡量产权的安

全性, 第三项指标衡量契约的执行力度,最后两项指标衡量政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BERI的指标主要

包括契约的可执行性 ( Contract Enforceability)、基础设施质量 ( Infrastructure Qua lity)、国有化的可能性

(Nationalization Potential)和官僚主义的延误 (Bureaucratic De lay)。根据上述的制度指标, 奈克和基弗利

用 1974- 1989年间的数据,对产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

著的统计关系。

在奈克和基弗的基础上,豪尔和琼斯 º 运用 127个国家 1986- 1995年的数据,进一步讨论了产权和

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他们用 / 社会基础设施 0( Soc ial Infrastructure)的概念来表示产权受保护的程度,

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两个指标, 即 / 政府的反扭曲 » 政策 ( Governmen t Anti - D iversion Policies,

GADP) 0和 / 对国际贸易的开放性 (Open to Internat iona lTrade)0。GADP同样是基于 ICRG的指标构建,

对国际贸易的开放性包括非关税壁垒、平均关税水平、黑市贴水 ( b lack market prem ium )、政治体制、垄

断情况等。他们的研究指出,国家之间在人均产出之间的主要差别无法用物质资本和教育的情况来解

释,事实上, 这种差别是由社会基础设施的质量,或者说产权保护的程度决定的。在最近的一项对前殖

民地国家的比较研究中,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¼ 利用 ICRG的指标,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二、产权与法律

无疑,产权是重要的, 需要对产权进行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产权一定需要法律的保护。我们完全

可以设想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产权将通过个人的力量得到界定和保护, 也就是乌姆贝

克 ½ 在考察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指出的 /强力创造权利 (M ightMakes R ights) 0的情况。在乌姆贝克的模

型里, 信息是完全的, 每个淘金者都清楚地知道对方使用武力的边际成本和价值, 因而明确地知道对方

使用武力的可能性。结果,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相互竞争的淘金者在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上,将会相

互尊重彼此的产权,从而避免了武力的使用。但是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 武力的使用是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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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难以通过其他方式传递关于资源的偏好、价值、成本等方面的信息,使用武力将是一种低成本

的信息传递机制。武力的使用可以有效地阻吓可能的侵犯行为, 但是武力的使用是有代价的。使用武

力不仅会给争议双方造成直接的身体伤害,更重要的是,将资源从生产性用途上转移出来, 降低了社会

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在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导致暴力的升级,使社会陷入内战状态。

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时,除了个人的武力之外, 我们还可以借助规范 ( norms)的作用, 实现没有法律

的秩序 ( orderw ithout law )。通过考察加州沙斯塔县 ( Shasta County)邻里之间如何解决纠纷, 埃里克

森
[ 3]
指出,法律并非是必不可少的。与法律相比,规范往往是更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特别是对于那

些具有紧密联系的群体 ( close- knit group)而言更是如此。借助重复博弈的力量, 联系紧密的群体内部

可以发展出合作性的规范,界定和保护群体成员的产权,实现群体的福利最大化。规范是重要的,但规

范的作用又是有限的。规范往往适用于小规模的群体中。在这种环境下,当事人的数量较少,相互之间

十分熟悉,信息和沟通成本较低。这些因素有利于发现不合作的行为并予以处罚,进而促进合作解决的

达成。然而,对规范的依赖意味着交易的范围将仅仅局限于群体内部。任何试图扩大交易范围的努力

都将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因为群体外的成员并没有受到规范的约束, 难以保证他们对群体成员产权的

尊重和解除缔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交易范围的有限性阻碍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深化, 降低了市场

的竞争程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严重的消极影响。

上面的分析意味着,无论是个人的武力,还是群体的规范, 都不能替代法律的作用。作为一种正式

的规则 ( formal rule),法律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可以利用国家的强制力,为产权提供更有效的保护。用诺

斯
[ 4] ( P123)

的话来说,国家可以被看作一个专门提供保护性服务的组织, 由于在提供这些服务时存在着规

模经济,因此国家提供保护时的社会总收入高于每一个社会个体保护自己的产权时的总收入。也就是

说,法律对产权的保护比个人通过武力对产权的保护更有效率。不仅如此,法律还可以促进交易的范

围,或者说产权转让的程度。在缺乏法律的支持时,交易的进行只能依赖自我实施型的契约。这样的契

约对当事人双方的博弈结构具有很高的要求。许多交易尽管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但却不是自我实施的,

如果仅仅依靠自我实施型的契约,大量有利可图的交易将会被放弃,社会的福利水平将显著下降。法律

的介入意味着,契约可以依靠一个强制性的第三方得到实施。国家以暴力为后盾对违约者施加的惩罚,

促进了履约行为,扩大了交易的范围。

法律首先要防止来自个人对产权的侵犯。从普通法的角度来看, 对产权的私人侵犯主要包括两类

行为,即侵入 ( trespass)与妨害 ( nuisance)。一般来说,侵入是对所有者所拥有的排他性权利的剥夺 ( de2

prive),妨害则是干预所有者对资源的使用和享用。对侵入的救济主要是禁令性救济 ( in junctive rem e2

dy), 也就是法院颁布的指导被告行动或以具体方式限制其行动的法令。对妨害的救济主要是赔偿性

的救济 ( remedy in damages)。也就是由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性的货币赔偿金 ( compensatorymoney dam2

ages),以补偿被告给原告带来的损害。法律采取不同救济方式的目的在于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一般

来说, 侵入涉及的当事人数量较少,交易成本较低, 依靠当事人之间的谈判可以实现有效率的结果。禁

令性的救济通过赋予所有者清晰的权利, 为当事人的谈判提供了基础。由于妨害涉及的当事人数量较

多,交易成本较高,当事人之间的交易难以完成资源配置的任务, 法院应当直接确定资源的用途。或者

说,法院可以通过比较对资源的竞争性要求的价值,努力模仿 ( simu late)市场交易的结果。此时, 应当使

用赔偿性救济而不是禁令性救济。

法律不仅要保护产权免于私人的侵犯,更要防范来自政府的剥夺 ( expropr iat ion)。法律的这种作用

集中体现在关于财产征用 ( tak ings)的规定中。一般来说, 征用是指国家因公共事业的需要, 依照法律形

式取得个人财产的行为。国家为了提供公共产品, 需要获得资源。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购买,政府可能面

临资源所有者的要挟 ( holdout)。征用可以避免要挟问题, 降低与公共项目建设有关的交易成本。与此

同时, 政府的征用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对政府的征用行为没有任何限制, 政府就有可能滥用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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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个人的财产权将会始终处于风险中。结果导致个人缺乏稳定的预期,不愿从事长期性的生产和投资

活动, 经济活动面临全面的萎缩。对政府征用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即公共使用 ( public use)和

公正赔偿 ( just compensation)的要求。这两种要求集中反映在美国宪法的第五修正案中。也就是 /在没

有得到公正的赔偿时,个人财产不能被征为公用0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 ith2

out just compensation)。公共使用的要求避免了个人利用政府的权力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无效率行为, 防

止寻租行为的蔓延。公正赔偿的要求可以促使政府将征用的成本内部化, 防止出现财政幻觉 ( fiscal il2

lusion),导致过度使用征用权。

获得法律保护的产权是一种安全 ( secure)的产权。与不安全 ( insecure)的产权相比, 安全的产权更

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首先,安全的产权可以提高投资的整体水平,增加社会的资本数量。斯文森 ¹ 的

统计结果显示, 产权的保护程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投资相对于 GDP的比率将提高 4. 02%。其次,安全

的产权有助于改善资产的配置状况。克莱森斯和莱文º 发现, 如果对产权的保护较弱, 企业将会更多地

投资于固定资产 ( fixed assets)而非无形资产 ( intangib le assets)。» 在产权保护更加充分的国家,使用无

形资产更多的部门发展更快,从而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将产权保护的等级分成 5个级别,那么

从 3级提高到 5级就可以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1. 4%。第三, 安全的产权便利了资产的交易。对产权的

法律保护可以有效地降低与交易有关的成本, 包括确认所有者的成本、谈判和缔约成本以及契约的执行

成本, 从而促进交易范围的扩展。第四,安全的产权还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

权利保护越好,他们就越乐于购买企业的证券和发放贷款,金融市场也就越发达。¼

三、产权与中国经济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个人产权受到严厉的限制乃至彻底的消灭, 国有 (全民所有制 )或准国有

(集体所有制 )的产权成为仅存的合法产权形式。对个人产权的消灭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直接的影

响就是 1959- 1961年的大饥荒。从长期来看,压制产权的传统体制使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挫折,特别

是经过 /文化大革命0的摧残,国民经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面临着如此严峻的形势, 改革成为惟一

的选择,而揭开改革序幕的正是产权领域的创新。在农村自发地出现 /包产到户0的风潮后,中央政府

逐步承认了这种制度创新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最终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复合性产

权制度:农民以保证对国家的上缴和承担经营责任,换得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及流转权,承包上缴之余资

源的私产权,以及非农资源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权
[ 5]
。产权改革取得了惊人的效果, 在广泛推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 1978- 1984年间,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总增长率和年均增长率分别是 42. 23%和 6.

05%,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增长最快的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高速经济增长最

主要的原因,计量的结果显示, 在农业总增长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为 46. 89%
[ 6]
。

与此同时,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迅速发展, 改变了国有企业唯我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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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n sson, Jakob, 1998. / Investment, PropertyR igh ts and Political In stab ility: Th eory and Evid ence0, Eu ropean Econom ic Rev iew 42:
1317 - 1341.

C laessens, Sti jn, and Lu c Laeven, 2003. / F inan cial Development, Prop erty R igh ts, and G row th0, Jou rnal of F inan ce 58: 2401 -

2436.
保护无形资产的回报要比保护固定资产的回报更加困难。在缺乏有效的产权保护时,企业的雇员可以轻易地窃取企业的无形

资产 ) ) ) 专利、版权、商标等,企业的竞争对手也可以采取同样的盗窃行为。相反, 即使产权的保护较弱, 企业的固定资产也很难被偷

走。因此,无形资产更需要产权的保护,而产权保护的程度将决定企业对无形资产与固定资产的配置情况。

La Porta, Rafae,l Lopez- de- Silanes, Florencio, Sh leifer, A nd re,i and Rob ertV ishny, 1998. / Law and F inance0, Jou rnal of Pol it i2

calE conomy 106: 1113-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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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的局面。国有企业也在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等阶段性改革后, 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

并把产权清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企业领域的产权改革提高了整体的经济效率。经济

效率的提高首先来源于非国有企业的迅速成长。由于被排除在计划体系之外, 非国有企业必须面临严

格的市场压力和硬预算约束,它们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姚洋
[ 7]
的研究显示,与国有企业相比, 乡镇集体

企业的生产率高 22%,私营企业高 57%。另一方面, 非国有企业不但自身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而且通过

造成竞争局面间接促进了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根据张军
[ 8]
的测算, 1979- 1998年间的中国工业部门

的全要素生产率 ( TFP)的平均增长率约为 2. 81% , TFP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达到约 31% ,这充分

说明了企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改善。

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 对产权的法律保护也在不断加强。1982年, 宪法第 11条正式确认了个

体经济的合法地位。 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在第 11条增加规定, 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 1999年的

宪法修正案肯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坚持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公民的合

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并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对公民的财产征收征用时应当给予补偿。2007年

3月通过的物权法, 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法律体系中欠缺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的局面, 为

界定、规范和保护产权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中国经济仍然潜伏着严重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体现为经济结

构的内外部双重失衡。外部失衡的主要标志是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随着 2001年中国加

入WTO,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占 GDP的比重,从 2002年的 22. 4%达到 2007年的 37. 5%。在 2007年

全球十大经济体中,这一比重仅次于德国 ( 40. 7% )和加拿大 ( 37. 9% ), 并高于同属新兴市场国家的俄

罗斯 ( 35. 2% )、印度 ( 19. 9% )和巴西 ( 15. 1% )。外部失衡仅仅是硬币的一面。消费不足和投资占

GDP的比重居高不下形成的内部失衡构成了硬币的另一面。从 1986年到 2006年,以支出法计算,最终

消费占 GDP的比重从 64. 9%下降到 50. 0% ,其中居民消费占 GDP比重从 50. 5%下降到 36. 4%。与之

相比, 2006年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的比重达到 42. 7%的水平,净出口额占 GDP的比重则达到 7. 3%的

历史高位 (参见图 1)。

图 1: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现象

(资料来源:席涛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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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失衡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投资的迅速增长导致了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在消费需求增长

滞后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就必须不断增加投资规模以创造新的需求,或者依赖外部需

求的拉动,向国际市场释放过剩的产能。过度依赖投资意味着当前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未来的生产

过剩, 并且加剧了资源的过度使用、开采和浪费。过度依赖出口则使中国经济受制于世界经济形势, 贸

易争端不断增加,以及外汇储备畸高不下。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这种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具有深刻的制度性原因, 缺乏对产权,特别是与土地相关的权利的有效法律保

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 地方政府可以低价从农民手中获取土地,进而以低成

本将土地提供给企业,形成对企业生产的隐性补贴。土地以及其他要素价格¹ 的扭曲, 降低了整个经济

的生产成本, º 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短期竞争力, 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创造了中

国经济超常增长的格局。同时,这些扭曲也导致了结构失衡,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低价征地

的另一个结果是农民无法因为土地征用获得充分补偿, » 面临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下降, 并因此减少消

费性支出。也就是说,现行土地制度通过减少农民可以获得的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扭曲了消费与投资之

间的比例关系,使结构失衡的问题更加严重。

现行土地制度不仅引发了宏观层面的结构失衡,还导致了其他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先是耕地的迅

速减少和失地农民的大量涌现。 1987年至 2001年, 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共 3395万亩, 估计至少

3400万农民因此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目前, 中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每年约 250万 ) 300万

亩,按人均 1亩地推算,意味着每年大约有 250万到 300万农民失去土地。
[ 10]

失地农民被迫流入城市,

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其次,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2007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了 3. 33: 1。如果考

虑到其他隐形福利和非货币因素,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 5: 1到 6: 1。第三, 现行的土地征收模式

还导致城市以无效的方式增长。由于可以人为低价地从农村获得土地, 助长了土地更为粗放利用的投

资方式。它刺激了对土地的无效利用,包括强调城市的外延扩张, 而不是对现有城市空间进行更有效利

用。¼ 此外,由于征地而导致的纠纷½ 日渐增多,征地过程中的腐败和寻租现象 ¾ 十分严重 (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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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受到扭曲的要素包括劳动力、能源、资本和环境。在劳动力方面,城乡区别对待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在工资和社会福利

等方面都受到歧视,劳动力价格受到抑制;在能源方面,价格的严格管制使国内能源价格显著低于国际水平;在利率方面,长期存在的利

率管制实际上是以存款人的利益为代价对企业实施补贴;在环境保护方面,较低的排放标准和松懈的监管导致对环境的严重破坏。

根据花旗银行研究人员的估算,要素价格扭曲的规模约达 3. 8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2007年名义 GDP的 15. 5%。其中劳动力

成本大约低估 2 000亿元,土地成本低估 1 500亿元, 大宗商品成本低估 16 000亿元, 环境成本低估 10 800亿元, 资金成本低估 3 300亿
元,其他成本低估 43 00亿元。

现行的补偿标准仅仅以农业产值为依据,忽视了土地的市场价值,使农民无法分享土地价值的增长。研究显示, 征收过程中农

民获得的补偿仅仅相当于成本价的 5% - 10%。温铁军,朱守银: / 土地资本的增值收益及其分配 ) ) ) 县以下地方政府原始资本积累与

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土地问题 0,载 5中国土地 61996年第 4期。由于低价征收农民土地,使农民至少蒙受了 20 000亿元的损失。陈锡

文: / 资源配置与中国农村发展 0,载 5中国农村经济 62004年第 1期。

例如,柳博隽: / -土地城市化 . 须迈三道 -坎. 0,载 5浙江经济 62008年第 8期。对浙江的研究发现, 2000 - 2007年,浙江的城市

建设用地从 1 070. 58平方公里扩大到 2 356. 39平方公里,年均增长 11. 93% ;而同期城市人口从 2 277. 71万增加到 2 894. 3万,年均增

长 3. 48%。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增长率之比达到 3. 43: 1,远远超过国际上 1. 12: 1的合理比值。浙江城市人均用地达到 134. 8

平方米,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人均 82. 4平方米、发展中国家人均 83. 3平方米的水平。

关于征地问题引发的纠纷和冲突的严重情况,见谭术魁: / 中国土地冲突的概念、特征和触发因素研究 0,载 5中国土地科学 6

2008年第 4期。谭术魁: / 中国频繁爆发征地冲突的原因分析 0,载 5中国土地科学 62008年第 6期。在对通启高速公路征地案例的研究

中,吴晓洁等 / 征地制度运行成本分析 ) 以通启高速公路征地案例为例 0,载 5中国农村经济 62006年第 2期。提出了冲突成本的概念,

主要包括阻扰工程建设产生的工期延误成本和拦断公路导致的拥堵损失等。根据他们的测算, 在通启高速公路的建设中,冲突成本大

于 178 508元。实际上,如果加上上访成本 (分别计算农户和接待上访人员的成本后加总 )和维持成本 (出动警力花费的成本 )后,相应

的成本高于 240 508元,超过实际征地补偿费用的 4%。

根据中国广播网: / 2006年共查处结案土地违法案件 9万余件 0的报道,国土资源部执法局 2006年共查处结案土地违法案件 90
340件,涉及土地面积近 7万公顷,其中耕地 3. 4万公顷。在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中,给予相关责任人行政处分 1 051人, 其中地市级干

部 6人;给予党纪处分 2 041人,其中省级干部 2人,地市级干部 9人;给予刑事处罚 501人。 [ EB/01] ht tp: / /www. cn r. cn /gundong/. . . /

t20070321_504425185. h 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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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全国耕地面积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公告, h ttp: Mwww. m lr. gov. cn)

针对现行土地制度的问题,研究者提出了各种制度性的改革方案, 其焦点主要集中在提高征地补偿

标准和规范征地前提上。¹ 与此同时,与征地相关的各项法律和规章也在不断调整。º 1998年 8月 29

日通过的新土地管理法,对征地制度作出了重大调整,将过去的分级限额审批制度变革为以土地用途管

制为核心的农用地转用和征地审批制度, 同时将补偿标准由原先的 / 各项补偿费用之和不得超过被征

用土地前 3年平均产值的 20倍0变为 / 30倍0, 征地程序也得以细化。2004年 3月 14日通过的宪法修

正案, 将第 10条第 3款由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0改为 /国家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 0。作为征地制度改革的

标志性事件, 2007年 3月 16日通过的物权法第 42条明确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 除依法足额支付

原有各项补偿费用外,还应 /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 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 维护被征地农

民的合法权益0。

这些制度性改革的方向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尚未触及造成农村土地问题的根本因素, 这

些规定的效力如何难免令人怀疑。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农民对土地的权利是不完整的,存在着德

姆塞茨
[ 11] ( P121)

所谓的 / 所有权的残缺 ( the truncat ion of ownersh ip) 0, » 或者说巴泽尔
[ 12] ( P1119)

提出的 /产

权的稀释 ( attenuat ion of rights)0。无论是所有权的残缺, 还是产权的稀释, 都会产生不利的经济后果。

一方面,所有者对其财产的行动自由会受到限制,其利用财产获利的能力会降低, 财产的价值也会相应

减少。另一方面,部分权利的价值会因此落入公共领域 ( public doma in),成为各方攫取 ( capture)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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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通常都在宪法中将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土地征收的前提。我国宪法第 10条也明确规定, /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进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0。但在实践中,征地项目远远超过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由于缺乏对公共利益

的明确界定,在实际的征收过程中,地方政府利用手中的裁量权,人为扩大了公共利益的范围,大量的开发性和商业性用地项目通过征

收过程获得了稀缺的土地资源。根据 16省国土资源部门对 2000- 2001年各类建设用地调查,征地用于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项

目的占 52% ,用于经济适用房及市政公用设施的占 12% ,用于工商业和房地产等经营项目的占 22%。张千帆: / -公正补偿 . 与征收权的

宪法限制 0,载 5法学研究 6 2005年第 2期。

关于中国征地制度的变迁,参见柴涛修等 / 中国征地制度变迁评述与展望 0,载 5中国土地科学 62008年第 2期。

所有权的残缺意味着完整的权利束中部分权利被删除,从而导致权利结构的不完整,进而导致人们的行为、竞争方式以及资源

配置结构的变化。



 第 1期 徐光东:产权、法律与中国经济改革

象。在严重的情况下,围绕公共领域中价值,或者说租金的争夺,会导致租金的完全耗散, 出现公地的悲

剧 (张五常
[ 13] ( P1 427 - 428)

)。

这种所有权的残缺,或者产权的稀释,集中体现在关于农村土地转让的有关法律规定上。对农村土

地转让进行规范的法律,主要包括 5农村土地承包法 6和 5土地管理法6。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来

看,农户享有充分的土地转让权。农户 /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 0 (第

16条第 1款 ),他们 /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

他方式流转 0 (第 32条 ),权利的转让应当 / 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

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0 (第 33条第 1款 )。遗憾的是, 这种转让权仅限于农业用途以内。农户

承担 /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 0的义务 (第 17条第 1款 ), 他们在土地转让中 /不得改

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0 (第 33条第 2款 ), / 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

设 0 (第 8条 )。用周其仁
[ 14]

的话说, /一旦土地用于非农业用途, 这部法律对农户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和

保护, 全部戛然而止0。

土地管理法中体现了类似的精神。该法第 63条明确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

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0。当非农业建设需要土地时, /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 0 (第 43

条 )。如果出现了对农村土地的非农业建设需求,这部分土地必须首先被国家征收, 完成从集体所有制

向国有制的身份转化,才能成为非农建设用地。也就是说,法律要求农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必须以土

地国有化为前提。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对农村土地的需求,无论是否满足公共利益的标

准,都必须通过征收的方式得到满足。显然,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讨论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要求是

无意义的。

现行的土地法律制度一方面剥夺了农民利用土地转让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机会,另一方面则最

大程度地赋予了政府获得土地租金的权力。土地管理法在规定 /征收土地的, 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

途给予补偿 0(第 47条 )的同时,实行 /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0 (第 2条 ), 要求 / 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

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 0 (第 54条 )。因此, 政府可以按照土地原先的农业用途支付极低

的补偿后,利用法律授予的垄断权力将农地征收为国有土地,进而根据市场价格出售该部分土地的使用

权。这二者之间的价格差额成为政府经营土地的利润, ¹ 对这种利润的追求使 / 各行政主体竞相成为经

营城市土地的牟利组织0 (周其仁
[ 14]
)。º 作为理性的垄断者, 政府的追求目标必然是垄断利润, 或者说

土地租金的最大化。因此,利用农户缺乏必要信息,难以有效组织集体行动等劣势, 尽可能压低征地补

偿就是政府的合理选择。即使可以通过法律的修改提高征地补偿的水平,但是面对掌握了强大行政权

力的地方政府,这样的修改又能有多大效果呢?

总之,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征地制度,除了需要关注征地补偿水平和公共利益的要求外,更应当

拆除城乡土地之间的制度性樊篱,使农村土地可以直接入市交易, 实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与国家所有

的土地在权利上的平等,在价格上的统一。只有在此基础上, 才能构建城乡一体的土地市场, 进而形成

有效的土地市场价格,使之反映土地的稀缺程度和利用土地的机会成本,改变要素价格扭曲引发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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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利润近年来已经成为各级政府获取预算外收入的主要途径,也就是所谓的 / 土地财政 0。这部分收入没有纳入预算内管

理,地方政府在支配上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软预算、财政开支的膨胀和行政成本的飙升。根据平新乔: 5中国地方预算

体制的绩效评估及指标设计 6,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 (NO. C2006018)的测算, 2004年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批租大约获得了 6

150. 55亿元。这些批租收入和其他预算外收入合计 10 473. 80亿元,接近当年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 11 893. 37亿元的水平。在地方政府

的行政开支中,有 58. 9%是通过预算外途径花掉的。从 1996年到 2003年,地方政府行政开支总额上升了 2. 92倍。这种迅速上升的行

政开支,主要是通过预算外的方式实现的。

周其仁进一步指出,这种土地制度混合了 / 土地不得买卖和涨价归公 0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国家工业化导向下习惯性地对农村

的超低补偿,人民公社遗产导致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以及香港式的土地批租制。其特点可以被概括为: ( 1)决定城市和工业用地供给的,

并不是农地的产权。农地产权在法律上没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无权参与讨价还价。 ( 2)政府对工业和城市用地需求做出判断,

运用行政权力决定土地的供给。 ( 3)权力租金刺激农地转向工业和城市用地,市场价格机制被排除在资源配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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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无效率现象。有效的土地价格同时也是对失地农民进行公平补偿的依据。也只有在同地、同权、同价

的基础上,以公共利益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才具有现实意义。也就是说,为公共利益需要而实施的农地

转让, 通过国家征地完成;非公益性质的农地转让, 则通过用地单位与农村集体或农户之间的谈判和市

场交易完成。

四、结论与建议

首先,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产权和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微观层面上, 产权对劳

动生产率和投资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在宏观层面上,不同的产权安排导致了国家之间经济表现的差别。

要发挥产权对经济的积极影响,必须依靠法律的保护,使产权免于来自私人和政府的侵犯。获得法律保

护的产权是一种安全的产权,安全的产权更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增长。如果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财产将

会变成德# 索托
[ 15] ( P1 6)

( P. 6)所谓的僵化的资本 ( dead cap ita l)。结果, 财产无法通过交易创造更高的

价值, 人们也不愿意对资产进行投资,经济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机会主义盛行,经济增长受到严重的

阻碍, 这正是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状况的重要原因,也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遭受严重挫折

的根源。

其次,从中国的经验来看, 产权制度的变化是解释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变量。产权改革的

不完整,特别是与土地相关的法律制度的缺陷,则是中国经济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诸多问题的根源。要

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现行的土地制度做出重大调整,重点是通过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直接

入市交易,赋予农民对农村土地更加完整的所有权。为此,需要修改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

法,取消对农村土地的歧视性规定。考虑到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的严重依赖和他们

在法律制定和政策改革中的强大影响力, 这样的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甚至是困难重重的。¹ 但是

如果继续拖延,或者只是采取一些技术性的措施 º 敷衍了事,只能导致相关问题的积累和恶化,以致难

以收拾,最终威胁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最后,从长远来看,应当实现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 适时进行农地私有化的试点。理论上说,给予农

民对土地的完全所有权,可以有效地消除围绕土地承包产生的不确定性,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促

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加速城市化的进程,并且可以提高农民面对土地征收时的谈判地位。» 尽管对农地

的私有化仍有大量的反对意见, 但这些意见同样遭到了批评, ¼ 而且这些意见所表述的农地私有化的负

面影响是否足以压倒其效率含义仍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至少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 土地私有制

作为一种主流的产权安排, 是支撑中华文明绵亘千年的制度基础
[ 16 ] ( P1 15)

。在对农地私有化的效果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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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改变农村土地制度也为地方政府的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简单来说, 应当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根据

财权和事权相对等的原则,赋予地方政府稳定而可持续的税收来源。这要求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设计。参见杨之

刚等: 5财政分权理论与基层公共财政改革 6,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

根据中国新闻网: / 国土部新规细化农地入市,集体土地难获自由流转 0报道, 国土资源部即将出台的 5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办法 6以及基本完成修订的5土地管理法 6中,仍然坚持城乡区别对待的原则。也就是按照土地利用规划中城市与农村的边界作为标准,

设定两种不同的待遇。具体来说,土地利用规划中明确将来作为城市范围内,但现在的属性仍然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将不能自由流

转;土地利用规划中未来城市范围以外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则可以自由入市流转。按照这种规定,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征地 ) ) ) 卖地

的方式获取土地差价作为财政收入。见 www. ch inan ews. com. cn /estate/ tdxw /. . . /1614048. sh tm l。

何景熙: / 征地纠纷与农地产权 ) ) ) 成都平原乡村案例分析 0调查显示, 正是由于集体所有制,农民对土地的最终归属没有信

心,因此他们几乎不会质疑政府征地行为的合法性,而是将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征地补偿的条件上。反过来说,一旦赋予农民完全的土地

所有权,政府征地的成本将大大增加,他们必须首先证明这种行为的合法性。载 5当代中国研究 6 2006年第 1期。

主要的反对者包括温铁军: / -三农问题 . 的世纪反思 0,载 5读书 61999年第 12期。和姚洋: / 中国土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 0,载

5中国社会科学 62000年第 2期。批评者为秦晖: / 关于地权的真问题:评无地则反说 0,载 5经济观察报 62006 - 8 - 21。文贯中: 5解决三

农问题不能回避农地私有化 6 [ EB /01 ] http: / /www. cenet. org. cn /art icle. asp? articleid= 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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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之前,在政策层面上, 可以允许在小范围内进行农地产权改革的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

广,降低制度变革的风险和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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